专利转让服务合同

甲方： 中软炫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7DW3JL76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胜古中路 1 号 20 号楼三层 3407
联系人： 郝志丹          电话：13701171474
乙方（转让方代理机构）：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11MAELW4JD4G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奎园小区四号地块祥悦大厦 1-301
联系人： 张鸣            电话：400861605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就下述专利转让服务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一、 项目信息

	序号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状态
	价款(元/项)

	1
	发明
	2011103764155
	音频播放设备、音频播放方法、设备及存储介质（12000元）一种业务特性的管理系统和方法
	下证
	
合计：2800026000 元

	2
	发明
	
2010105215834
	一种实现业务数据分流的方法、终端及系统（14000元）
	下证
	

	备注
	温馨提醒：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的专利权期限为 10 年，每年缴年费的时间为该项专利的申请日前；此费用包含转让费用.


二、转让费用及付款方式
1.  经甲、乙双方核算，上述专利权转让费用（含税）合计￥：  28000 26000 元，人民币大写： 贰万捌仟贰万陆仟元整 元整。
2.  付款方式：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2 工作日内，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专利权转让费用全款￥： 2800026000元整。由乙方负责办理专利转让手续，甲方应在付款之日起  2  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专利转让所必需的全部资料。乙方收到全款款项后应及时将证书原件等材料交寄给甲方。
[bookmark: _GoBack]3.  本合同约定： 由 乙方负责办理本合同项下专利权的转让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准备、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文件，缴纳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变更官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并及时响应官方意见。乙方应在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申报提交 。
4.  本合同签字生效后， 乙方应该于 10 工作日之内，提交专利转让手续，并缴纳专利转让官费。至专利转让手续审核合格前（即专利转让手续合格通知书发文日之前 乙方应维持上述专利的有效性，在此期间专利所需缴纳的年费均应由 乙方按规定缴纳；若因乙方原因导致任何一项专利在此期间失效，乙方应承担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违约责任；对于上述专利转让手续审核合格后（即从专利转让手续合格通知书发文日起算），维持上述专利有效性所需缴纳的年费均应由甲方按规定缴纳。
1 / 3
5.  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
	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塔东支行

	账  号
	10247401040027248



三、专利权转让性质

以上专利权转让的性质为永久性的专利权转让。甲方支付完全部费用，乙方办妥专利转让手续，并经国家专利局审核合格后，该专利权正式转归甲方所指定的受让人所有。
四、双方权利义务

1. 乙方保证该专利权为合法有效，且未被质押、出资入股或被采取任何限制措施；没有专利先用权的存在；没有强制许可的存在；没有报过任何项目；没有实施许可的存在；没有被政府采取“计划推广许可”的情况；乙方保证已取得专利权人的合法授权。
2.  甲方应按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费用，否则本合同自动终止。
3.  乙方应及时将上述专利权转让相关文件资料交付给甲方；合同有效期内，任何影响上述专利权的事项或信息，乙方应及时通告甲方。
4.  甲、乙双方应对本合同条款及直接或间接从对方获得的资料、谈话记录等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五、违约责任

1.  由于乙方的原因或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其未取得专利权人合法有效授权、违反其在本合同第四条中所作陈述与保证等）或该专利存在权利瑕疵导致本合同专利转让申请未能被国家专利局核准，转让手续无法完成，或该专利权被宣告无效、被撤销，乙方应在相关事实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除全额返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款100%的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及甲方为追究乙方责任所支付的合理律师费、诉讼费等），乙方应予以补足。。
2.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国家政策、法律规定变动等) ，导致专利权无法转让，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全额退还甲方已付款项， 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全部资料。
3.  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的书面资料及其它有关的商业机密负有保密责任，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4.  如因专利被标记非正常等特殊标记申请或者知识产权局通知撤回专利申请，导致专利无法转让或者正常授权公告的，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甲方已付款项， 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全部资料。


六、其他

1.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中除文本空格、双方签章信息外，均为印刷字体。手写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添加、删除、修改）须双方在手写处签章确认才具备法律效力。
2.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电子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甲、乙双方需要相互提供真实有效证件，如：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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